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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B_BA_E7_9C_81_E5_c67_181381.htm 各设区市教育局、

各主考院校成教院、自学考试助学机构： 近期我省个别自学

考试助学机构出现违规招生、管理不善、宣传广告不实等现

象，为了更好地加强我省自学考试助学机构的管理，促进助

学机构健康有序的开展，特通知如下： 一、各设区市教育局

要加强对社会助学机构的检查、监督，对有不规范的办学行

为要及时发现、上报并给予纠正。各设区市教育局自考办应

于本月对辖区内各助学机构进行逐一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

我办助学科。 二、各自学考试助学机构必须严格执行自学考

试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自觉接受当地自学考试管理机构的

管理、监督、检查和评估； 三、各自学考试助学机构应严格

按照有关申请和审批程序进行助学机构的申报，当机构名称

、法人代表、办学地点等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办理相关变更

手续； 四、各自学考试助学机构应规范招生行为，严格遵守

招生广告审批程序，不擅自发布招生广告。已经自学考试机

构备案的招生广告，不擅自更改内容。招生广告做到实事求

是，不弄虚作假。对已招生入学的学生应保证有良好的教学

和师资条件，对严重违规或不能提供所许诺办学条件的助学

机构应及时整改，一个月内无法整改到位的将予以撤消助学

资格。 五、各自学考试助学机构严格遵守财务管理制度，配

备合格的财会人员。严格执行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规

范收费，并向社会公示，实行“亮证收费”，开具正规发票

。自考生中途退学，按有关规定及时退还相关费用。 六、福



建省自学考试办公室对自学考试助学机构将严格执行年检规

定，一年一检，对不达标（具体标准另文公布）的助学机构

将采取停办整顿等措施；对达标助学机构将发文允许继续开

展工作，并在有关省级媒体公布年检结果。 七、各自学考试

助学机构应于2006年10月10日前上报目前所办专业及在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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